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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2015 年本科学生 
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

工作的指导意见》（闽教学〔2014〕13 号）、《福建省教育

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转专业的通知》

（闽教学〔2011〕35 号）和《华侨大学关于关于本科学生转

专业补充规定的通知》（华大教〔2015〕64 号）等文件的有

关要求，本着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结合我院实际情况，

现对本科学生转专业的有关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

成员及部分专业教师代表、本科教学秘书、辅导员组成。 

二、转专业受理对象：本科一年级学生。 

三、学生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转专业： 

1.学生确有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的，具体情况

由转入学院审定； 



2.入学后因患某种疾病或确有特殊困难，不能在原专业

学习，但仍能在其他专业学习的； 

3.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经学生同

意，必要时可以适当调整学生所学专业。 

四、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考虑转专业： 

1.招生时国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本科学生，含

小语种、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学生、免费师范生（按照学校

规定在师范专业范围内进行二次专业选择除外）等； 

2.境内生招生时有特殊要求的本科学生和非经全国统

一高考招收的特殊录取类型学生（含单独招生、注册入学、

预科班、民族班等）； 

3.二次以上（包括二次）转专业的； 

4.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休学期间的； 

5.应予退学或应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 

6.其他有失公平、公正的。 

五、境内生转专业名额 

经济类、管理类、政法类专业，跨专业转入人数不超过

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 5%，转出人数不超过当年该专业实

际招生数的 10%；其它专业转出和转入人数均控制在当年该

专业实际招生数的 10%以内。经和有关部门协商，哲学专业

转入名额不受 10%限制，转入名额为 5 名。 

    六、时间安排 

（一）转出 



1．2015 年 6 月 24—30 日，申请转出的学生填写《华侨

大学转专业申请表》交至学院教学秘书信箱（52 号黄晓瑞）； 

2．2015 年 7 月 1—5日，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查确定

转出学生名单； 

3．2015 年 7 月 6 日，申请转出的学生到学院领取审批

同意后的转专业申请表，送交拟转入学院（系）教学办公室。 

（二）转入 

1．2015 年 7 月 6—7日，学院接收申请转入学生的转专

业申请表，该表交至学院教学秘书信箱（52 号黄晓瑞）； 

2．2015 年 7 月 8—15 日，学院通知并组织学生参加面

试。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对拟转入学生进行考核，审查确定

接收学生名单； 

3．2015 年 7 月 16 日，学院将确定转入学生名单和转专

业申请表送教务处审批。 

    七、审批程序 

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华侨大学转专业申请

表》，经转出、转入学院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核批准。 

八、本规定自 2014 级学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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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015 年本科生转专业人数计划表 

 

学院（系） 专业 学生

数 

拟转出人

数 

拟接收

人数 

备注 

哲学与社

会发展学

院 

社会学 40 4 2  

哲学 12 1 5  

合计 52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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